
58.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及其工作成果评鉴

申 请

申请人到市政务中心

人社窗口进行申请

受 理

审核申报材料是否完整，不完整一次性告知补齐。

审 核

收到申请材料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设科组织评审评审。

决 定

公示无异议，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正

式公布。

窗口送达

承办机构：淮南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服务电话：0554-6678159 监督电话：0554-6678155



权利运行流程图

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认证

承办机构：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培训中心

服务电话：0554-6678885 监督电话： 0554-6678155

申请
申报单位携相关材料到市人社局干部培训中心提出认定申

请

受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审核决定

正式受理后，市人社局干部培训中心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3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布 一次性告知相关规定

是否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
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或1个工作日内要求

申请人补正材料。

不属于许可范畴

或不属于职权范

围的，不予受理，

并告知申请人向

相关部门申请。



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认定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人社局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服务电话：0554-3636015、3639015、2672455

申报阶段

单位提交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认定的

相关资料

受理阶段

在单位自主申报、辖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审核推荐的基础上，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告知理由；

需要补正材料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核、决定阶段

1.按照相关规定及程序，广泛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对有异议的进行审查及复核；

2.将拟定的市级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名单和择优推荐参评的“安徽省劳动保障诚信

示范单位”名单向社会公示；

3.对有异议的不予认定和推荐；

4.根据法律程序作出市级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认定，及时向省人社厅上报推荐“安徽

省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参评名单。

认定结果向社会公布



2.机关事业单位注销

承办机构：市政务中心人社窗口

服务电话：0554-6883293

监督电话：0554-6883315



2.参保单位注销（企业）

承办机构：市政务中心人社窗口

服务电话：0554-6881757

监督电话：0554-6883223



1.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登记

承办机构：市政务中心人社窗口

服务电话：0554-6883293

监督电话：0554-6883315



1.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承办机构：市政务中心人社窗口

服务电话：0554-6881757

监督电话：0554-6883223



2.权力运行流程图

62.社会保险登记流程图

承办机构：各县区城乡居保经办机构

服务电话：0554-3303151

监督电话：0554-6882455

受理阶段

（1）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

办规程的通知》、《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

(2)条件:凡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均可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保。

(3)需提供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本、《淮南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登记表》、特殊群体应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受理阶段

申请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及相关材料提出参保申请，业务经办人员

检查相关材料是否齐全后受理业务并将其信息录入信息系统。

办结阶段

业务经办人员对相关信息进行复核及数据比对确定无误后，通过

信息系统对登记信息进行确认并办结业务。

归档

相关材料按规定进行留存归档。





3.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缴 费 基 数 申 报 与 变 更

承办机构：市政务中心人社窗口

服务电话：0554-6881757

监督电话：0554-6883223



63.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待遇核定（待遇核定）

A、退休待遇核定

承办机构：淮南市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养老金发放科

服务电话：05546650230 监督电话：05546655975

B、遗属待遇核定

申 请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符合法定退休条件的申请人，经养老保

险科审批退休后到淮南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社窗口提出退休待遇核定申请。

受 理

人社窗口综合受理岗收到申请材料后，现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

理由。

重复缴费、欠费、异地重复参保缴费

等缴费问题全部清理完毕，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按要求补

证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要求申请人补

正材料。

审核发现问题，备注原因，退回综合受理岗处

理，综合受理岗处理无误的继续推送办理完结。

审核无误，办结次月起进行

养老金发放。

办 结

审 核

市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养老金发放科

进行退休待遇核算、审核、审批待遇

信息。

综合受理岗完成个人退休

预审核基本信息录入、退休

转在职、退休登记



承办机构：淮南市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养老金发放科

服务电话：05546650230 监督电话：05546655975

申 请

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待遇申领人到淮南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社窗口

提出一次性待遇申请。

受 理

人社窗口综合受理岗收到申请材料后，现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

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告

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

按要求补证申请材料的，予以受

理。

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要求申请人补

正材料。

审核发现问题，备注原因，退回综合受理岗处

理，综合受理岗处理无误的继续推送办理完结。

审核无误，办结次月起进行

遗属一次性待遇发放。

办 结

审 核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审核待遇信息、淮

南市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发放科审批待遇信息。

综合受理岗完成退休死亡人员死亡时

间等信息维护并核算遗属一次性待遇。



64.工伤认定申请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

服务电话：0554-6881983

监督电话：0554-6662399

申请阶段

职工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1年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申报单位应填写《安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申报表》，备齐相关材料，报送主管部门，无主

管部门的直接报送同级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受理阶段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需提交材料：①工伤认定申请表；②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

料；③医疗诊断证明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15日内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查：不符合受理范围的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申

请材料不齐全的，出具《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符合受理范围且材料齐全的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

通知书》。

主管部门认真审查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审查意见，报同级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审查阶段

视情况需要到事故现场进行勘验、作调查笔录、查阅相关部门材料进行认真核实。

决定阶段

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继续教育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讨论、考察

和评审。

送达

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

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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